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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笔耕不辍：淬炼刑法学传世经典

在刑法学界， 马克昌的名字如丰
碑般矗立。他不仅以卓越担当参与“世
纪审判”、 以满腔热忱重振法学殿堂，
更淬笔为刃， 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岁
月中笔耕不辍。 他的作品承载着对真
理的追求与对法治的期许， 既构建起
系统的刑法学知识体系， 也为中国刑
法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丰硕的
学术成果与严谨的治学精神， 滋养了
一代又一代法学人。

1979 年 ， 我国法学领域百废待
兴，亟须权威教材指引教学方向、构建
知识框架。在此时代背景下，马克昌受
邀担任副主编， 参与编撰高等学校法
学试用教材《刑法学》。 这是我国恢复
法学教育后出版的第一部权威刑法学

教科书。
编撰过程中，马克昌秉持“求真务

实”的治学理念，既扎根我国刑事司法
实践，梳理总结典型案例与经验，又借
鉴国外先进刑法理论成果， 反复推敲
每一个概念、每一个条款。为确保教材
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他常常埋首图书
馆，查阅海量文献资料，与编撰团队成
员彻夜研讨， 对有争议的知识点逐一
辨析、达成共识。 1982 年，该教材正式
出版， 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刑法学
体系，清晰界定了刑法的基本概念、原
则， 及犯罪构成、 刑罚体系等核心内
容， 为高校法学专业教学提供了系统
的知识框架， 填补了我国法学教育的
空白。 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曾评价：
“统编教材《刑法学》一书开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刑法学的道统。 ”此
后数十年间，这部教材被广泛采用，成
为刑法学领域的经典入门读物。

马克昌深知， 刑法学研究需要不
断深化、 拓展， 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
求。因此，他将研究重心转向犯罪论与
刑罚论的系统梳理，牵头主编了《犯罪
通论》与《刑罚通论》。这两部著作被誉
为“刑法学百宝书”。在《犯罪通论》中，
马克昌打破传统研究范式， 结合丰富
的司法实践案例，对犯罪构成要件、犯
罪形态、 共同犯罪等核心问题深入剖
析，提出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 《刑
罚通论》 则聚焦刑罚体系的构建与完
善，对刑罚的目的、功能、种类以及量
刑、行刑等问题系统阐释，为我国刑罚
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两
书出版后， 迅速成为刑法学研究的典
籍性文献， 几乎是每一位刑法学者案
头必备的参考资料。 著名刑法学家高
铭暄、 赵秉志等评价道：“这一体系在
宏观上对我国通行的犯罪论体系有所

突破， 在微观上对通行的犯罪论体系
作了发展。 ” 其学术影响力跨越数十
年， 至今仍在刑法学研究领域发挥着
重要作用。

马克昌学术视野开阔， 不仅深耕
国内刑法理论， 还积极开拓新的研究
领域， 填补多项学术空白。 他主编的
《中国刑事政策学》， 是我国大陆第一
部研究刑事政策的专著， 首次系统梳
理了刑事政策的基本理论、 发展历程
与实践应用， 为我国刑事政策学的建
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西方刑法
学说史略》 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
西方刑法学说史的论著。在该书中，他
通过梳理西方刑法学说的发展脉络，
介绍不同学派的核心观点， 为国内刑
法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与借鉴。 此
外，他主编的《刑法学全书》，迄今仍是
我国刑法学者引用最广泛、 最权威的
巨型工具书。 他所著的 《经济犯罪新
论》，为我国经济犯罪理论研究作出重
要贡献，并荣获中国图书奖。

在马克昌的众多著作中， 最令人
震撼的当数他 72 岁高龄时动笔、历时
四载完成的个人专著 《比较刑法原
理———外国刑法学总论》。 这部 80 余
万字的皇皇巨著， 是他学术生涯的巅
峰之作， 也是比较刑法学领域的登峰
之作。 马克昌历来重视比较刑法和外
国刑法研究，他认为，借鉴国外先进刑
法理论与实践经验， 能够为我国刑法
学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彼时，马克昌不会使用电脑，全稿
都依靠“爬格子”的方式一笔一画手写
完成。 四年间，他每天坚持伏案写作，
常常写到手指酸痛、 视力模糊仍不肯
休息。 为确保资料翔实准确， 他参阅
日、德、法、意、俄等多国相关著作 50
余种， 对不同国家的刑法总论知识系
统梳理、比较分析。从概念界定到理论
辨析，从制度比较到经验借鉴，每一个
环节都精益求精。 有时为核实一个国
外法律条文， 他多方联系海外学者获
取权威资料；为厘清一个理论争议点，
他反复研读相关文献， 直至形成清晰
观点。 2001 年 8 月，这部凝聚他心血
的著作完稿，2002 年 10 月正式出版。

这部著作论述精辟、思想深邃、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被法学界誉为“比
较刑法原理之集大成者……是一本最
全面的教科书和专著”。 2003 年，该书
斩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成为当年我
国法学界唯一获奖书籍；此后，又荣获
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双重国家
级奖项的认可， 充分彰显了该书的学
术价值与影响力。如今，五本厚厚的手
稿被收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珞珈文

库。泛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字迹，见证
着马克昌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与崇高情

怀。通过公开展出，让学子们得以直观
感受马克昌先生严谨细致的治学风

范，体悟其深耕学问的钻研精神。
此外， 马克昌还主编了 《特别辩

护———为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
犯辩护纪实》，以亲历者视角记录了这
场处于国家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性审

判，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据统计，从 1979 年开始，马克昌

先后出版学术著作 20 余部，发表学术
论文 100 余篇。即便到了晚年，重病缠

身的他， 对学术研究的牵挂也从未减
退。 病重住院期间，他还拟定了与《犯
罪通论》《刑罚通论》 相配套的姊妹篇
《百罪通论》的编写计划，并亲自撰写
5 万余字书稿。 直至逝世前，他仍惦念
着尚未完成的个人著作 《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研究》。

秉笔直书：以法之名守护公平正义

“做人要正直，不要圆滑。 ”这是马
克昌对子女的谆谆教诲， 更是他践行
一生的人生准则。作为法学泰斗，他不
仅以深厚学养构建刑法理论体系，更
以刚直不阿的风骨、侠骨柔肠的情怀，
在司法实践中为百姓撑腰、 为正义呐
喊。从纠正行政机关越权办案，到为无
辜者洗刷冤屈， 再到顶住舆论压力坚
守法治初心， 他用一次次秉笔直书的
担当，诠释了“中国法律人的良心”的
深刻内涵。

1988 年 7 月，武汉市某企业经理
卢某突遭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抓捕，被
冠以“投机倒把”罪名，不仅 5 辆大卡
车被没收， 还被责令缴纳 11 万元罚
款。走出看守所的卢某走投无路，找到
时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马克

昌。 听完事情原委，马克昌怒不可遏：
“刑警队咋能非法插手经济纠纷？ ”他
当即报请市人大向公安局提出纠正意

见，却遭到对方无视，卢某还被追加罪
名报检察院批捕。

面对阻力，马克昌没有退缩。多次
沟通无果后，1990 年 1 月 12 日， 他联
合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其他 7 位常委，
在武汉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上， 提出市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第
一个质询案， 明确指出此案属于公安
机关越权办案，必须依法纠正。这份充
满勇气的质询案， 最终推动武汉市政
府限期督办。 武汉市公安局不仅退还
了卢某的财物和罚款， 还书面汇报了
工作失误的原因。更令人动容的是，当
卢某事后拖欠甘肃某私营企业款项避

而不见时， 马克昌又以长辈名义写信
劝说，促成还款协议达成。“他的较真，
只为维护法律公正；他的热心，只为让
百姓感受到法治的温度。”他的学生在
回忆文章中这样评价。

“证据是案件的灵魂，没有证据就
不能立案，形成不了证据链就要撤案，
天王老子打招呼都不行。”这是马克昌
反复强调的执法理念。在他看来，法律
的生命在于实施， 每一起案件都关乎
百姓身家性命，容不得半点马虎。河南
某地曾发生一起荒唐案件： 三名法官
依法执行经济案， 却被当事人捏造事
实诬告。受理法院仅凭某领导批示，就
判处三人有期徒刑三年。 相关部门在
复查时发现判决不公， 却因种种原因
不敢撤销， 只好带着案卷专程向马克
昌请教。马克昌仔细审阅案卷后，依据
法律条文和证据规则，明确出具了“应
以证据定性”的法律意见书。他的意见
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纳， 责成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错误判决，

为三位法官洗清了冤屈。
2006 年 ， 武汉市某法院对未指

使、未在场、未动手的李某，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马克昌接到
市人大转来的咨询函后， 连夜翻阅案
卷， 发现这是一起因法院不采信公安
机关侦查结论而导致的错案。 他立即
向有关部门反映，并放下手头事务，连
夜撰写 《关于李某是否构成故意伤害
罪的意见》，最终推动相关单位纠正了
错判。

即便对陌生人的求助， 马克昌也
始终怀有悲悯之心。一次，一位素不相
识者因琐事被判死刑， 家属几经周折
找到他。 马克昌没有因“事不关己”推
诿，而是认真研读全部卷宗，发现司法
机关量刑过重。 他迅速致信当地司法
部门，提出以证据定性的意见，力促案
件重新审查。最终，法院参照他的意见
予以减刑，挽救了一条生命。

在重大社会案件面前， 马克昌更
是顶住舆论压力，坚守法治初心。2009
年 5 月， 湖北省邓玉娇案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 舆论众说纷纭。 作为法学权
威，马克昌多次出席司法部门研讨会，
客观发表专业意见。案件判决后，社会
争议仍未平息，部分观点情绪化严重。
为引导公众理性看待， 他在 《法治日
报》发文，明确指出该案定性及法律适
用正确。 文章发表后，争论很快平息，
但他因此遭到部分人的攻击。 面对非
议， 马克昌坦然处之：“一个有良知的
法律人应秉公护法、坚持真理，不应被
舆论左右。 ”这份不迎合、不盲从的坚
守，正是法学家风骨的生动体现。

在治学与实践中， 马克昌始终倡
导刑法的谦抑与宽容。他认为，刑事司
法要改变“动不动就用刑法”的观念，
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
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
杀的不杀”。这背后，是对生命的尊重，
更是对百姓权益的守护。

2007 年，正值我国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确立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六）》实施的关键期。已逾八旬的
马克昌怀着对故土的深厚眷恋， 回到
阔别多年的故乡河南省西华县， 在县
委礼堂为全县政法干部作了一场高水

平的专题讲座。面对来自县法院、检察
院、公安局、司法局以及各乡镇基层的
数百名政法干部，老人精神矍铄，声音
洪亮。他结合当时最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六）》适用问题，深入
剖析了基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热点难

点———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把握到

正当防卫条款的具体适用， 从未成年
人犯罪预防到农村常见刑事案件的证

据审查标准，内容扎实，切中要害。 讲
座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阐释， 又穿插
了他在“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案） 辩护及长期司法咨询中积累的鲜
活案例。 他特别强调：“基层政法干部
身处执法第一线， 掌握的是百姓对法
治的最直接感受， 一言一行关乎法律
尊严与人心向背。办案不仅要合法，还
要讲情理；既要坚守刑法谦抑性，又不

能放纵犯罪。”整场讲座持续近两个小
时，现场数次响起热烈掌声。这场饱含
桑梓深情的回乡授课， 是先生对故土
法治事业最真挚的反哺， 为基层执法
者筑牢了信仰之基、淬炼了专业之力。

薪火相传：基金会延续法治初心

为更好地培育法学人才、 促进学
术研究 、 服务社会发展 ， 马克昌于
2007 年 11 月 27 日出资并募资， 推动
成立 “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
这一全国高校法学领域首个以个人姓

名命名且正式注册的基金会， 成为承
载先生法治理想的重要载体。

基金会的成立， 源于马克昌对法
学教育的深切牵挂。 从教 60 余载，他
深知人才培养对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也目睹过无数寒门学子求学的艰辛。
他说，成立基金会是为了传承“厚德载
物、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 他率先垂
范， 多次将稿费等个人收入悉数捐入
基金会， 用实际行动为基金会发展奠
定基础，也为后辈树立了尊师重教、反
哺学界的榜样。

按照章程， 基金会的业务范围涵
盖支持武汉大学法学院学科建设、教
学科研设施更新、重点课程、青年教师
成长，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并支持各
类与法学教育相关的公益项目。 从资
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 到奖励在科研
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 从助力法
学学科前沿课题研究， 到支持法律援
助等社会实践， 基金会的每一项工作
都紧扣“培育人才、服务社会”的宗旨，
精准延续着马克昌先生的法治使命。

多年来，基金会坚守初心，在法学
人才培养与推动学术研究方面持续发

挥重要作用。 它不仅为家境困难的法
学学子送去温暖， 帮助他们无后顾之
忧地钻研学问，也通过资助科研项目，
为法学理论创新注入动力。 武汉大学
法学院许多教师的研究曾得到基金会

支持，他们也成为传承先生学术思想、
推动刑法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基金会的影响力还延伸到法治实

践一线。 2025 年 6 月，北京律海芒芒
科技有限公司专程向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武汉大学法
律援助中心建设， 旨在提升学生志愿
服务能力、援助弱势群体案件等。此举
既是对基金会公益价值的认可， 也使
马克昌先生“秉公护法、服务社会”的
理念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实践形式，让
法治的温暖传递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身边。

学高德馨：辉映中国法治征程

在新中国刑法学波澜壮阔的发展

史上，“北高南马”的美誉如雷贯耳，光
耀法治长空。 “北高”是中国人民大学
高铭暄教授，“南马”便是马克昌教授。
两位法学巨擘双星辉映， 共同奠基了
中国刑法学的理论大厦。

高铭暄曾满怀敬意评价挚友：“他
是我素来尊敬的一位刑法学家， 功底
深厚， 不仅对中国刑法学有很深的造
诣，同时对外国刑法学，特别是大陆法

系有深入的研究， 可以说是新中国刑
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这份跨
越南北的学术共鸣， 是两位泰斗惺惺
相惜的见证， 更推动了中国刑法学研
究不断走向深化与繁荣。

马克昌的一生，是“学品与人品相
统一、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的生动典
范。 他深耕法学数十载，著作等身，撰
写的刑法专著影响深远， 全国超过百
万法学学生曾捧读其著作， 从中汲取
法治智慧。 他曾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
研究会副总干事、名誉会长，最高人民
法院特邀咨询员等职，以严谨的治学态
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为刑法学研究指
明方向。马克昌还积极为国家法治建设
建言献策，他提出的“限制死刑适用范
围”“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等建议，切中司法改革要害，被纳入相
关政策制定考量，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
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相较于学术上的辉煌成就， 马克
昌在育人之路上的耕耘更熠熠生辉。
“先做人， 后治学”———这六字箴言是

他教书育人的核心准则， 更是他一生
德行的凝练。 60 余载春秋，他悉心培
育的法学“马家军”遍布学界、司法界、
政界， 成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坚
力量。 他的学生至今仍铭记恩师教诲：
“马先生不仅传授专业知识， 更以刚直
不阿的品格为我指引人生方向。在审理
重大疑难案件时，先生的法治理念始终
是我坚守的准则。 ”“老师一生刚直不
阿，有副侠骨柔肠，他的人格修养像春
雨般润物无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

凭借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

的卓越建树与深远影响， 马克昌备受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爱护。 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多位国家领导同志

曾亲切接见他， 对他为法学教育和法
治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充分肯

定，勉励他继续深耕学术、培育栋梁。
2011 年，马克昌积劳成疾，卧病在床。
消息传开， 党和国家领导人牵挂他的
病情，通过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等部门密切关注治疗进展， 反复叮嘱
湖北省和武汉大学相关部门全力做好

救治保障工作， 协调国内顶尖医疗专
家为他会诊，提供全方位治疗支持。这
份关怀，既是对一位法学大家的敬重，
更是对他毕生奉献的肯定。

2011 年 6 月 22 日 19 时 16 分，马
克昌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与世长辞，
享年 85 岁。 许多纪念文章这样写道：
他的一生， 是为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
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厚德载物、自强
不息”的精神和“刚直不阿、秉公护法”
的品格，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他为新中
国刑法学体系构建和法学人才培养作

出的贡献，不可替代，永载史册。
珞珈山下，法治路上，马克昌以拓

荒之志奠基刑法学， 以赤子之心守护
公正，以育人之德传承薪火。他的著作
照亮治学之路， 他的风骨感召后辈前
行。 如今， 基金会赓续其使命，“马家
军”接力耕耘，先生的法治精神如东湖
碧波，奔流不息；如珞珈青松，常青不
朽，永远滋养着中国法治的沃土。 （本
版其他照片由武汉大学法学院提供）

责任编辑：张艳丽 美术编辑：张赟 电话：6199503 ２０26 年 2 月 6 日 星期五特别报道 3
编者按

2026 年，恰逢法学泰斗马克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周口日报《文脉悠长·周
口文化人物》栏目采访组特聚焦这位西华籍法学大家。 采访过程中，武汉大学法
学院给予鼎力支持与悉心协助， 不仅提供了诸多珍贵史料， 更给予专业学术指
导，谨在此致以诚挚谢意。 作为新中国刑法学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马克昌先生
以一生之力拓荒刑法学疆域、铸牢法治之魂，用学识风骨为中国法治进程刻下深
深印记。其事迹与精神，更是故土周口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值其百年诞辰之际，
回望先生的铿锵足迹，既是对乡贤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其精神的赓续弘扬。 愿先
生之志薪火永续，照亮中国法治事业砥砺前行之路。

栏目顾问：顾之川 策划：王健

������马克昌（1926.8—2011.6），河南西华县人，当代著名法学家、法学教
育家，新中国刑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
教授、博士生导师，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并称刑法学界的“北高
南马”。 他曾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吴法宪的辩护人，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工作，与韩德培教授共同牵头重建“文革”
期间被撤销的武汉大学法学院，1986 年出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首任院
长，重铸“珞珈王牌”，培养的毕业生多成为刑法学研究及实务领域的中
坚力量。其著作有《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等，斩获多项国
家级、省部级学术奖项，在法学界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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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5 月 31 日，马克昌在博士论文答辩现场。 彭年生 摄

马克昌部分著作。

马克昌（左）作为辩护人在审判庭上。

马克昌（中）2007 年返乡讲学时与家人合影。 （宋静灵 提供）


